
关于《加强全镇拆迁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政策解读

近年来，围绕高铁新城规划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全镇较多

企业被列入项目或“三优三保”拆迁范围。但在推进拆迁过程中，不

少企业负责人对后续环境管理工作不够重视，特别是对企业残存

固废危废处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普遍存在思想意识模糊、政

策法规不强等问题。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规避企业和政府法律

风险，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现就拆迁企业有关后续环境

保护管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管理对象

全镇辖区内列入拆迁或“三优三保”的且在生产过程中有固废、

特别是危废产生的，或列入土壤重点监管的化工、电镀、印染、

金属表面处理、水洗印花、喷涂等有污染工段的企业。

二、处置原则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和国家固废法相关规定，企业在关停、拆

迁等停止经营前，有法定义务对本企业残存的各类工业固废、危

废、残液等进行依法规范处置，确保不产生二次污染，有关费用

一律由企业承担。

三、处置办法

1.列入拆迁或“三优三保”的企业，原则上应在企业停产前，对

需处置的各类固废，提前一个月向市、镇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并

按相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后，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妥善处置。

2.对列入土壤重点监管单位的企业，由镇环保条线在企业停产

前，督促企业委托第三方开展土壤调查工作，并按调查结果实施

相应土壤风险管控或修复工作。同时，企业在房屋拆除前，必须



委托第三方编制企业拆除中有关污染防治方案，并经专家评审后

进行规范拆除，防止拆除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和次生环境事故。

3.对于拆迁或“三优三保”企业，如经权威部门确认为无经营主

体或后续处置固废有特殊情况的，按“一事一议”原则由相关部门会

商确定。其他一律由企业自行负责处置。

四、责任分工

为进一步加强上述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明确相关职责分工:
1.由各村（社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做好拆迁过程中

重点污染企业后续环境管理的政策宣传和巡查监管工作，对发现

拆迁企业后续固废放任不管或非法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第一时

间向镇环保条线报告，并配合做好有关证据采集工作。

2.镇环保条线负责与有关企业对接，做好法律告知等整改督促

和协调工作。

3.对不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企业，由市生态环境局塘桥中

队负责依法查处。

4.对已签订拆迁协议，但经督促教育后仍未自行完成固废清理

或未开展后续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企业，由镇环保条线出具意见

抄送镇动迁条线，由镇动迁条线对后续固废处置和土壤调查费用

在拆迁补偿款中予以暂扣。

五、法律后果

根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在拆迁或三优三保过程中，企业未

依法、及时履行后续固废、危废处置义务，或依法开展土壤调查

和风险管控的，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不良后果的，生态环境部门

将依法从严查处，最高可处 100万元以下罚款;对非法处置危废 3吨
以上、或公私财物损失 30万元以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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